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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简牍所见西汉“别治”政区考辨*
——兼论汉代的“别治”制度

赵海龙

摘 要：出土简牍所见之“别治”政区具备较为完整的乡里结构与系统的职官制度，地理位置不在王陵奉邑

与都乡范围之内，拥有实际的辖区，属于秩级低于正式县级政区的特殊类型。出土简牍揭示的“别治”政区有两

种类型：一类由正式的县级政区降级而来，另一类由正式的县级政区析分而来，皆受到毗邻之县的监管。“别治”政

区的发展亦有两种路径，一类废入监管之县，另一类升格为正式的县级政区。综合出土简牍及相关资料的记载，

“别治”是汉代常设的一项制度，其主要特征是“别治”之前皆有监督管理的“某官”，“别治”的秩级较“某官”略低，属

于“某官”的分支机构，对“某官”具有一定的依附性，不同类型的“别治”皆拥有一定的管辖范围，与地域联系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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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简牍的发现极大地拓宽了秦汉史的研

究广度与深度。敦煌汉简、尹湾汉简、五一广场

东汉简牍等先后发现的“别治”资料为重新认识

汉代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谢桂华、朱荣莉指

出尹湾汉简记载的“别治”为盐铁都官的分支机

构①。侯旭东认为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记载的“沮

乡别治掾”属于乡级政府的派出机构②，李松儒、

庄小霞则认为“沮乡别治掾”为县廷派驻沮乡的

掾职③。白军鹏提出敦煌汉简记载的“大煎都候

丞别治富昌燧”，乃大煎都候丞可以经常到所属

各燧驻守，并处理相关事务④。学界对尹湾汉

简、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敦煌汉简等记载的“别

治”资料主要是进行个案式考察。

新近刊布的走马楼西汉简、海昏简牍、益阳

兔子山汉简记载了别治醴陵、别治长赖、别治门

浅、别治鄡阳、别治 阳等资料，引起了学界对

“别治”地理属性的讨论。如杨芬、宋少华推测

别治长赖、别治醴陵为地名或长沙国都附近的

机构⑤；王勇认为别治长赖、别治醴陵属于管理

王陵奉邑的特殊政区，没有独立的辖区，寄治于

临湘县都乡境内⑥；陈松长、陈湘圆则将别治长

赖、别治醴陵视为长沙国的属县⑦。张建文、曹

骥认为“别治鄡阳”即别治诏书于鄡阳，鄡阳县

与海昏侯国为同级行政单位⑧。学界的相关认

识存在一定分歧。

笔者拟在传世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出土文

献的相关记载，考察“别治”的政区属性及其设

置特点，并结合其他属性的“别治”资料，进一步

探究汉代“别治”制度的内涵。

一、出土简牍所见西汉的“别治”政区

走马楼西汉简载“ □宫司空县邑别治园承

（0096）”⑨，虽然该简内容有所残缺，但是从“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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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与县邑并列来看，走马楼西汉简所见之“别

治”应具备县级机构的某些特征。走马楼西汉

简见有“九年五月乙未朔辛酉，别治长赖都乡啬

夫声行丞事敢告临湘丞主（0132）”“别治长赖禝

里（0795）”等内容，据此可知别治长赖辖有都

乡、稷里，是拥有乡里机构的行政区划，秦汉时

期地方基层行政组织为郡县乡里结构，别治长

赖显然具有县级政区的主要特征。走马楼西汉

简记载“血娄有（又）盗长赖令史吴铜铆一

（0585）”⑩，则长赖属官有令史。秦汉时期令史

为县廷的主要属吏，走马楼西汉简中亦有多处

类似记载，如“临湘令史（0143）”“辰阳令史

（0046）”，显然令史也是别治长赖作为县级政区

的重要组成元素。据此可知，走马楼西汉简中

的别治长赖具有县级政区的多种特征。走马楼

西汉简同时记载了长沙内史及其所属县邑：

三月甲申，长沙内史齐客、邸长始守丞

谓临湘、宫司空、食官、寿陵、采铜、烝阳、南

阳、连道邑、别治醴陵：移牒临湘长一短二，

采铜、宫司空、食官、烝阳各一，醴陵（0175）
南阳、连道、寿陵短各一，□遣吏是服，

处实 入 所，必得，缪不相应，与者名毋留。

ノ卒史当、书佐膊（0188）
根据简文（0175）（0188）的记载可知，两枚简文

的内容乃长沙内史向属县及所属机构下发的下

行文书，二者内容相近，所叙乃同一事件，可以

合并处理。简文中的别治醴陵与临湘、烝阳、南

阳、连道邑等县邑为并列的关系，皆受长沙内史

的管辖，可以与其他诸县一般与长沙内史发生

直接的文书联系，由此也可证明别治醴陵是具

备县级政区的特征的。

“别治”政区虽然具备县级行政区划的一般特

征，但是其秩级略低于正式设置的县级政区。

走马楼西汉简《非纵火时擅纵火案》载：

七年三月丁丑朔癸未临湘令寅谓南

乡，告尉、别治长赖、醴陵，敢告寿陵西山

主：不智（知）何人非从（纵）火时擅从（纵）

火，烻燔梅材、茭草。不智（知）何人亡满卅

日不得、出，驾（加）论命不智（知）何人耐为

隶 臣 。 得 、出 ，有 后 请（情）□ □（0176 +
0181）

这条简文中临湘县令在下发文书时，分别使用

“谓”“告”“敢告”等词汇，据陈松长、陈湘圆考

察，在司法文书中“谓”的对象为直管下级机构，

“告”的对象为非直管下级机构，“敢告”的对象

为平级机构。《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

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

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

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1］742 县

丞、县尉作为县廷长吏之一，辅佐县令长主管县

内诸项事务，属于县令长的非直接管辖的下级

职官，县丞、县尉的秩级低于县令长，受到县令

长之监督与管理，在行政文书中使用“告”是比

较恰当的。

走马楼西汉简《非纵火时擅纵火案》中“告”

的对象与文献中常见的有所不同，除了常见之县

尉外，另见有别治长赖、别治醴陵，二者与县尉同

时作为县令“告”的对象，临湘县令要求三者一并

抓捕纵火犯，因而别治长赖、别治醴陵与县尉的

秩级相当，而低于临湘县令，由此亦可佐证“别

治”政区的秩级低于正式的县级政区。海昏简牍

《国除诏书》中的相关记载亦显示这一特征：

十月甲申，豫章大守廖、都尉丞霸行丞

事，下都尉、县、侯国，承事下当用者如诏

书，掾宽、郡守卒史宽、书佐千秋

十月丙戌，海昏侯国守相宜春长千秋、

守丞建城尉同，下侯家、别治鄡阳，承书从

事下当用者如诏书，掾延年、守令史万年［2］

该诏书详细记载了从豫章太守下发文书至都

尉、县、侯国，再由豫章郡所属海昏侯国的守相、

守丞下发文书至侯家、别治鄡阳的整个文书传

递过程。侯家即为侯家丞，侯家丞属于列侯家

吏系统，是列侯家务的主管，侯国相则是列侯行

政官吏系统的最高官员。据尹湾汉简记载，侯

国相的秩级在三百石至四百石之间，而侯家丞

的秩级皆为比三百石，海昏简牍《国除诏书》记

载海昏侯国守相、守丞发往侯家丞的命令亦使

用了下行文书，显然侯家丞在秩级上是低于侯

国相的，别治鄡阳与侯家丞并列，其秩级也应低

于海昏侯相。

益阳兔子山汉简有关“别治 阳”的记载残

断较为严重，但从残留的简文信息来看，“别治

阳”亦有类似特征：

治 阳丞龙敢告：益阳丞主至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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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主/国手/［十二］月乙未朔，朔日，

别治 阳

［益］阳丞主至今未报。写追，故令人

（⑤贰 159+⑤贰 160+⑤贰 161+⑤贰 162+
⑤贰 163）［3］96

之廷下 阳

辤曰：为益阳人不智

□名吏里，它坐·今问之益（⑤贰 248
正）［3］101

简文⑤贰 248 正中可见“廷下 阳”，秦汉简牍中

多见“敢言之：廷下”的行政文书，则别治 阳为

地 方 职 官 性 质 的 可 能 性 较 大 ，而 简 文 ⑤ 贰

159—163 中“ 治 阳丞”残断之字应为“别”，

该简文中的别治 阳职官为“丞”，与走马楼西

汉简中多处记载的“别治丞”十分类似：

三年六月乙丑朔庚辰，别治门浅丞福

敢告临湘（0313）
八年六月庚子朔丁卯，攸丞逋守别治

醴陵丞敢言之：府移七年醴陵狱计。举劾

曰：库决入钱五千皆黄钱，付丞（0542）
□□朔甲申，别治长赖丞 尊 （1310）

走马楼西汉简中的“别治醴陵”“别治门浅”“别

治长陵”，其最高职官皆为“丞”，而未见令长的

相关记载，虽然目前海昏简牍《国除诏书》没有

明确记载“别治鄡阳丞”，但是“别治鄡阳”的秩

级亦是低于侯国相的。因此，“别治”政区属于

秩级低于正式县级政区的特殊类型。

二、“别治”政区的地理位置

目前汉简中总计发现别治醴陵、别治长赖、

别治门浅、别治鄡阳、别治 阳等五处“别治”政

区的实例，通过对“别治”政区地理位置的探讨

有助于深化对“别治”政区的认识。

醴陵、鄡阳有考古发掘资料佐证，地理位置

较为明确。门浅的地理位置虽有一定争议，但

是位于今湖南省桃源县青林乡附近的采菱故城

的可能性更大。长赖、 阳的地理位置则有待

进一步探究。

阳之“ ”为“应”的异写，根据 阳的地

名构成，以及长沙国多个以“阳”命名的县级政

区， 阳与应水或应山有一定关联。《水经·湘水

注》记载有长沙国境内之应水：“湘水又东北与

应水合，水出邵陵县历山……东南流迳应阳县

南，晋分观阳县立，盖即应水为名也。……王隐

曰：应阳县本泉陵之北部。”［4］据《湘水注》记载，

应阳县在西晋时期设立，位于应水流域。应水

即今芦洪江，芦洪江流域发现有大量汉代遗址、

墓葬。西晋应阳县位于今湖南省东安县芦洪

市镇，而芦洪江流域的汉代墓群皆在今芦洪市

镇周边，其中马家台遗址、大正山窑址则正位于

今芦洪市镇，马家台遗址的规模较大，因此西汉

初期设立的 阳县位于今东安县芦洪市镇的可

能性较大。

至于长赖的地理方位，有研究者根据湖南

长沙地区西汉墓中出土的滑石印章“长赖长

印”，将“长赖长印”的“赖”视为“濑”字之省，并

根据《水经·肥水注》中“长濑津”的记载，将其定

位在安徽省寿春县境内。但走马楼西汉简中

“别治长赖”“长赖”等资料的刊布，则显示“长赖

长印”可能与长沙国关系更密切。走马楼西汉

简中记载有长沙国临沩县，在五一广场东汉简

牍中临湘县辖有临沩乡，二者有明显的沿革继

承关系。走马楼西汉简中的长赖与五一广场

东汉简牍中的长赖乡、长赖亭的关系亦类似。

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的长赖乡、长赖亭的记载

如下：

辄部贼曹掾黄纳、游徼李临逐召贤。

贤辞：本临湘民，来客界中，丞为洞所杀。

后贤举家还归本县长赖亭部杆上丘，去县

百五十余里。［5］

长赖亭“去县百五十余里”，因此长赖大体位于

临湘县北部一百五十余里的区域。临湘县北

部与罗县接壤，罗县位于今湖南省汨罗市西北

的罗子国故城遗址，临湘县北距罗县最短里程

在 204 汉里左右，显然长赖的地望处于临湘县

与罗县之间。考古工作者在今湖南省湘阴县洋

沙湖镇洋沙湖村附近发现有汉代的火烧坪遗

址，其周边分布有一定数量的战国至东汉时期

的墓群。火烧坪遗址距离临湘县治五一广场

约为 160 汉里，与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记载的长赖

亭距离临湘县的里程基本相符，因此武帝时期长

赖县的地望应在今洋沙湖镇洋沙湖村附近。

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汉代临湘县城的四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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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北至今连升街—长沙市青少年宫南部、中

山西路北侧 60 米一线，东至东鱼塘街—犁头

街—文运街，南至人民西路北侧，西至下河街东

侧。这一区域为临湘县的都乡范围，东西约

850 米，南北约 1400 米，通过上述对走马楼西汉

简所见三个“别治”政区的地理位置的考证可

知，门浅位于武陵郡临沅县以南，醴陵、长赖虽

然与临湘县地域毗邻，但与都乡皆有相当的距

离，并未在都乡范围之内。长沙王陵地处湘水

西岸，紧邻临湘县治所，门浅、醴陵、长赖皆不

在长沙王陵范围之内，因而“别治”并非管理王

陵奉邑的政区。据陈松长所考，走马楼西汉简

中的“定邑”是长沙王刘发的陵邑，应当另有专

名，死后以其谥号为名。虽然“定邑”并非专

名，但是在走马楼西汉简中多次出现，至少在走

马楼西汉简的断限内，并未记载其具体的专名，

长沙定王的陵邑名称不可能为别治醴陵或别治

长赖。此外，位于长沙国南部的 阳，以及位于

豫章郡的鄡阳，其临近区域更无汉代王陵可考，

亦不可能为王陵所在地。因此，“别治”政区的

地理位置皆不在都乡范围之内，其与王陵亦有

相当的距离，并非管理王陵奉邑的特殊政区，亦

非寄治型的政区，而是拥有实土的特殊县级

政区。

三、“别治”政区的设置特点

走马楼西汉简《非纵火时擅纵火案》记载了

临湘令与别治长赖、别治醴陵之间的下行文书

行政关系。根据“告”文书格式的特点，别治长

赖、别治醴陵与县尉类似，应属于临湘县令的非

直管下级机构，在行政上受临湘县令的监管，二

者完整的职官名称应为临湘县别治醴陵丞、临

湘县别治长赖丞。以下尝试从政区地理与地方

行政制度的视角讨论“别治”政区的设置与监管

之县的关系。

行政区域的界限是地方官吏行使管理职责

的范围。一般而言，地方官吏的管理权不能超

出其辖区界限，《后汉书·李章传》：“二千石行不

得出界，兵不得擅发。”［6］说明地方郡守不准擅

自跨越郡界活动。不仅传世文献有类似记载，

出土的西汉法律文书亦有相关规定。实际上，

不论郡级抑或县级政区长官，其行政权力仅限

于其管理的辖区之内，有明确的政区界限。《非

纵火时擅纵火案》记载临湘县令将纵火案件下

发至所属南乡，以及非直管下级机构县尉、别治

长赖、别治醴陵，正是其管辖职权界限的体现，

说明这一时期别治长赖、别治醴陵与临湘县令

具有一定的行政隶属关系，临湘县令对别治长

赖、别治醴陵负有监管职责。

《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记载有醴陵侯国，

高后四年（公元前 184 年）分封，文帝四年（公元

前 176 年）有罪国除。可知西汉初年置有醴陵

侯国，一般认为侯国国除之后废入临近的县级

政区。走马楼西汉简多处出现的别治醴陵记载

显示，醴陵侯国国除之后，并未立即完全废除，

而是设置为秩级略低的别治醴陵。《汉书·地理

志》（以下简称《汉志》）并未记载醴陵县，醴陵应

在西汉后期省并。《元和郡县图志》：“醴陵县，本

汉临湘县地。”［7］这一记载表明醴陵与临湘县有

密切的地域渊源，据《非纵火时擅纵火案》的记

载，别治醴陵受到临湘县令的行政监管，揭示了

别治醴陵并入临湘县的制度基础。《非纵火时擅

纵火案》记载的别治醴陵与临湘县的行政关系

与《元和郡县图志》关于醴陵为临湘县地的记载

是吻合的。

长沙地区西汉墓中出土一枚“长赖长”印

章，不过其具体年代暂时难以确考，走马楼西汉

简则记载有“ 故长赖长张齐子□东 ”，通过该

枚简牍可知，长赖置县应在走马楼西汉简断限

之前，否则不可能出现“故长赖长”的记载，因此

“长赖长”印章的断限应在走马楼西汉简之前。

又益阳兔子山汉简记载：

五年七月庚辰朔丙［申］内史阳谓观川

桂

便荼陵郴采锡西山昭陵泠道啬夫□

其中“ ”字，谢明宏结合秦汉简牍的相关记载，

将其改释为“赖”，同时结合走马楼西汉简、五一

广场东汉简，以及该简牍中地名的记载，认为此

地名即为长赖。据此，则长赖县在西汉初年已

经建置。别治长赖与别治醴陵的情况较为类

似，即由正式的县级政区降为秩级较低的“别

治”政区，并受毗邻的临湘县的行政监督管理。

走马楼西汉简见有“长赖丞尊”“别治长赖丞

出土简牍所见西汉“别治”政区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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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显然“丞尊”是同一人，据之可知在临湘县

丞职位空缺的情况下，长赖丞尊可以兼任，由

此可见二者在行政上亦关联紧密，如此才能方

便别治长赖丞履职临湘县守丞。别治长赖未能

延续至《汉志》断限时期，在西汉后期废置为乡，

成为临湘县的属乡之一，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记

载的临湘县长赖乡反映的正是这一现象。

别治门浅的情况较为特殊。走马楼西汉简

仅见有别治门浅丞，未见有别治门浅与其他县

级政区之间行政隶属关系方面的资料。门浅在

秦代已设县，长沙谷山汉墓漆器铭文显示西汉

景武时期门浅县仍然存在。走马楼西汉简中

出现的别治门浅，表明门浅县在武帝之后由正

式的县级政区降为秩级略低的别治门浅，《汉

志》并未记载门浅县，则西汉后期门浅应已省

并。走马楼西汉简未记载别治门浅在行政管

辖上受何县邑监管，从以上对别治醴陵、别治

长赖与临湘县关系的考察可知，“别治”政区一

般受相邻县级政区的监管，从门浅的地望来看，

门浅周边范围置县较少，与其相对较为接近的为

临沅县。据里耶秦简记载，临沅是秦代郡守的

驻地，秦汉时地位比较重要。故笔者推测别治

门浅由门浅县降级之后，受临沅县监管的可能

性较大，别治门浅废置之后应当并入临沅县。

鄡阳在《汉志》中为豫章郡属县之一，而《汉

志》反映的是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 10 年）的

行政区划，除了《汉志》，目前汉代以前的传世

文献并无鄡阳县的记载。有研究者根据楚玺

“吁昜□鉨”的记载，推测秦代已置鄡阳县。出

土简牍的记载显示“别治”的秩级低于正式的县

级政区，而海昏简牍《国除诏书》中记载别治鄡

阳仍未成为正式的县级政区，乃属海昏侯相的

监管区域，地域上与海昏侯国毗邻。别治鄡阳

应当由海昏侯国辖域范围内析置而来，别治鄡

阳升格为正式县级政区的时间应当在西汉宣帝

以后。由于别治鄡阳乃海昏侯国析置，并且秩

级低于海昏侯相，在设置为独立的鄡阳县之前，

受到海昏侯相的监管。

别治 阳为新见西汉县级政区。据《水经·
湘水注》记载，西晋应阳县的设置有两种说法，

郦道元认为应阳县由观阳县分置，同时郦氏又

援引王隐的观点，指出应阳县在泉陵县的北

部。应阳在今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芦洪市镇，

泉陵在今湖南省永州市市区，观阳在今广西

省灌阳县新街古城岗，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观

阳与应阳中隔泉陵、洮阳县，从观阳析置应阳的

说法难以成立，应阳自泉陵析分的可能性较

大。据此推断，别治 阳应当与别治鄡阳类似，

由泉陵县析置，秩级低于泉陵县令，并受到泉陵

县令的监管。不过与别治鄡阳不同的是，别治

阳并未在后续的发展中升格为正式的县级政

区，而是再度废置，废置之后应并入泉陵县。

别治醴陵、别治长赖、别治门浅、别治鄡阳、

别治 阳在地域上分别与临湘县、临沅县、海昏

侯国、泉陵县毗邻。综合目前的相关资料，别治

醴陵、别治长赖、别治门浅则应当是从正式的县

级政区降级而来，由于在降级之前拥有县级政

区的规模，在废县之初，仍保留有县级政区的多

种特征，但是其最高职官则降为县丞，并受到毗

邻之县监督管理，这为“别治”政区最终并入监

管之县提供了制度上的依据。五一广场东汉简

牍记载的临湘县长赖乡，以及《元和郡县图志》

所载醴陵县为汉临湘县地，是“别治”政区省入

监管之县的佐证。别治鄡阳、别治 阳应当分

别由海昏侯国、泉陵县的辖域中析分而来，并受

到海昏侯相、泉陵县令的监管，所不同者，别治

鄡阳此后升格为正式的县级政区，并为《汉志》

记载，别治 阳则再度废置，并入泉陵县。

传世文献记载的西汉县、侯国、邑、道等四

类正式的县级政区，主要反映的是西汉后期县

级政区的稳定状态，出土简牍揭示的“别治”这

类特殊县级政区则反映了西汉时期县级政区种

类的复杂性。“别治”政区的置废与监管之县的

制度依附与地域渊源，为认识西汉县级政区的

置废提供了新的视角，西汉县级政区的新设并

非皆由乡级政区直接升级而来，其废除亦非全

部直接降为乡级政区，益阳兔子山汉简、走马楼

西汉简与海昏简牍《国除诏书》记载的“别治”政

区即是县乡政区之间的过渡状态。

目前“别治”这类特殊的县级政区仅发现上

述五个实例，并且全部位于西汉南方地区，笔者

推测“别治”政区在设置时，应该考虑到汉代南

方地区地广人稀的特殊情况。由于县域范围较

大，行政管理上多有不便，同时又为避免设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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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而出现官吏冗杂之情况，部分县级政区在废

置之间存在一个过渡阶段，进而根据实际的发

展情况决定“别治”政区的去留。

四、汉代“别治”制度的内涵与特征

目前可见的“别治”资料从职官属性来看，

可分为地方、中央、军事三个类别。

（一）地方职官所见之“别治”

通过对上述“别治”政区的考察可知，从职

官属性来看“别治”政区属于汉代的地方职官性

质，在职官制度方面有明显的特点。“别治”政区

可以与上属郡国发生直接的行政联系，拥有较

为完整的乡里结构与系统的职官制度，最高职

官为丞，皆无令长。

西汉时期的“别治”政区，并未见载于《汉

志》，应在西汉末年已经废置，不过地方职官中

的“别治”在东汉时期仍有相关记载。《说文解

字》：“乡，国离邑。民所封乡也。啬夫别治。”段

玉裁指出：“别治谓分治也。”［8］汉代县廷所在地

称为“都乡”，地位相对较高，其他各乡则称为

“离乡”，由啬夫分别治理县治之外的离乡之地，

这些离乡可以看作是县廷的分支机构。在五一

广场东汉简牍中记载有“乡别治掾”：“元兴元年

六月癸未朔六日戊子，沮乡别治掾伦叩头死罪，

敢言之。伦以令举度民田。”［9］沮乡为临湘县辖

乡之一，属“离乡”性质，《说文解字》记载的“啬

夫别治”，至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时期，已经发展

成为一个专职的属吏，负责县廷委派的事务。

东汉灵帝中平二年《鲁阳都乡正卫弹碑》记

载有“左尉沛国虹赵术德祖”“右尉河东蒲阪孙

□登高”“别治掾赵存”“都乡啬夫尹□”“唐乡啬

夫张闳”“瞿乡啬夫庞”［10］等。由于碑刻残损，其

前后可辨识的内容有所缺失，不过“别治掾”与

左尉、右尉同列，排列于乡啬夫之前，属于县廷

所派官员的可能性较大。这里的“别治掾”亦是

由县廷派遣，在属地办理某些具体事务，并且此

时的“别治掾”已经跻身于乡啬夫之前，相较于

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时期，地位有所提升。

由以上所考可知，西汉时期的特殊县级政

区“别治”在废置后并未彻底消失，而是作为县廷

的派出机构，发展为“别治掾”，成为县廷治理离

乡的属吏，属于汉代地方职官制度的特殊类型，

由此亦可见汉廷在基层治理方面的灵活性。

（二）中央职官所见之“别治”

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记载有伊卢盐官

长、丞与下邳铁官长、丞，《东海郡下辖长吏名

籍》记载有盐官别治北蒲丞、盐官别治郁州丞、

铁官别作□丞。可知东海郡盐官驻地在伊卢，

在北浦、郁州设盐官别治丞，东海郡铁官驻地在

下邳，在□设铁官别作丞。《集簿》：“县邑侯国卅

八，县十八，侯国十八，邑二，其廿四有堠？，都官

二。”［11］结合《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下辖长吏

名籍》的记载，这里的“都官二”即伊卢盐官长、

下邳铁官长，属于大司农派往各县管理盐铁的

长吏，盐官别治北蒲、盐官别治郁州、铁官别作

□应分别为两个都官的分支机构，北浦、郁州、

□皆为出产盐铁之地，三者完整的官职应为伊

卢盐官别治北浦丞、伊卢盐官别治郁州丞、下邳

铁官别作□丞，由于伊卢、下邳都官长已有固定

的驻地，故在三地设置“别治丞”进行管理。

汉印中见有“骅骝别丞”，《汉书·扬雄传》：

“骋骅骝以曲囏兮，驴骡连蹇而齐足。”师古曰：

“骅骝，骏马名也，其色如华而赤也。言使骏马驰

骛于屈曲艰阻之中，则与驴骡齐足也。”［1］3517-3518

骅骝乃骏马名，西汉太仆掌管舆马，其属官中的

昆蹏令丞即以骏马为名，通过汉印所载的“骅骝

别丞”可知，西汉太仆应存在骅骝令丞的属官，

史书或失载。“别丞”意味着在骅骝令的固定驻

地之外，有另外的养马之地，如同盐铁官别治丞

一般，其完整的职官名称应为骅骝别治某地丞。

《三辅黄图》注引《汉书》：“光武至长安宫

阙，以宗庙烧荡为墟，乃徙都洛阳。取十庙合于

高庙，作十二室。太常卿一人，别治长安，主知

高庙事。”［12］东汉光武帝定都洛阳，长安成为东

汉时期的前朝故都，太常作为主管宗庙事宜的

官员，常驻首都洛阳，为了方便管理长安高庙

事，设置“别治长安”一职。“别治长安”隶属于太

常，其完整的职官名称应为太常别治长安丞。

（三）军事职官所见之“别治”

马王堆汉墓帛书《地形图》记载了西汉初年

汉廷与南越国接壤地带的军事部署情况，其中

有“别治”的相关记载。《地形图》记载有多支军

队信息，包括周都尉军、周都尉别军、徐都尉军、

出土简牍所见西汉“别治”政区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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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都尉别军、司马得军等，其中都尉、司马应为

军事职官。《地形图》记载的军队驻地信息显示，

周都尉、徐都尉在驻地之外，分别领有“别军”，

显然“别军”应是都尉军队的分遣单位，性质上

类似于尹湾汉简记载的盐铁都官“别治”的分支

机构，根据盐铁别治丞职官名称的记载，可以推

测《地形图》中“别军”的完整职官名称应为周都

尉别治某地军、徐都尉别治某地军。

在西汉西北边境地区，出土简牍中亦有“别

治”的记载。敦煌汉简（1685）：“十二月癸丑，大

煎都候丞罢军别治富昌燧，谓部士吏，写移书

到，实籍吏出入关。人、畜、车、兵、器物，如官

书，会正月三日，须集移官，各三通，毋忽，如律

令。”白军鹏认为“大煎都候丞别治富昌燧”表明

大煎都候丞在当时经常到各燧驻守办公。根

据学界对大煎都候官驻地及其所辖烽燧的研

究，大煎都候官驻地并不在富昌燧，富昌燧是大

煎都候官所属诸燧之一。候官作为大煎都候

之长官一般常驻治所，候丞则为候官之属吏，敦

煌汉简发现的“大煎都候丞别治富昌燧”的案

例，从汉元帝持续到新莽时期，而未见“别治”其

他烽燧的现象，可见富昌燧应有其特殊之处。

大煎都候在常驻之地外，应较为稳定地派遣“别

治丞”在富昌燧处理相关事务。

从以上所见各类“别治”不难看出，“别治”

制度存在于多种类型的职官之中。汉代大司

农、太仆等管理的仓官、农监、都水官，以及厩、

苑、监等，皆广泛设置于郡国之中，属于汉代的

都官系统，这些性质与盐铁官相类的都官，设置

“别治”职官的可能性较大。根据已经发现的各

类“别治”职官资料可以推断，“别治”应是汉代

常设的一项制度，在某一职官有常设机构及驻

地的情况下，在全国或某个地域范围内存在同

类事务，并且该同类事务暂时不具备单独设置

专属机构的条件下，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设置“别

治”职官予以管理。

“别治”职官存在一定的共同特征。从时间

发展脉络来看，西汉时期各类职官中的“别治”

最高职官皆为“丞”，在职官制度中为长吏系

统。“别治”发展到东汉时期，虽然仍然可见“太

常别治长安丞”等中央职官，但“别治”向下发展

的趋势明显，“别治”与地方职官所属掾职结合，

出现了“别治掾”这一专门属吏。

从“别治”职官的属性来看，“别治”之前皆有

监督管理的“某官”，“别治”的秩级较“某官”略

低，从属于“某官”，受其监管。由于“别治”的这

一特征，从严格意义上说，“别治”属于“某官”的

分支或派出机构，其本身不具备行政上的独

立性。

从“别治”职官的地域特征来看，走马楼西

汉简中的别治醴陵丞、别治长赖丞、别治门浅

丞，分别拥有自己的行政辖区。别治鄡阳、别治

阳亦当有一定的行政管理范围。中央、军事

职官所见之“别治”亦具有地域特征。中央职官

中的北浦、郁州、□亦有自身的驻所及管理范

围，骅骝别丞虽然没有记载明确的“别治”地域，

显然也应管理一定的牧马之地。军事职官中的

周都尉、徐都尉在《地形图》上更是标绘有方位

明确的驻地。因此，“别治”不只是单一的职官

机构，而是具有一定的管辖范围，各种不同类型

的“别治”职官皆与地域联系紧密。

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揭示了汉代广泛设置

于中央、地方、军事等职官中的新型制度——

“别治”。“别治”职官与地域联系密切，在地域广

阔或地理位置重要的区域，通过“别治”可以将

某类型官吏的职能在地域上延伸开来，同时不

增加长吏的数量，避免出现官吏冗余的情况，进

而提高某类型主管官员管理事项的行政效率，

节约行政成本。由于“别治”的行政秩级稍低，

可以根据“别治”事务的繁简来决定“别治”职官

的设置或裁撤。由于“别治”不属于长吏系统，

在具体的行政过程中，施政官员可以有更多的

变通举措。“别治”职官的设置是对常设官吏的

有效补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制度设置的

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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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候为西汉玉门都尉所属最西端的候官，与西域接壤，

是汉廷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枢纽及丝绸之路南北道的

交汇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根据吴礽骧所绘“敦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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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s“Biezhi”Political Regions Based on Excavated
Bamboo Slips：A Discussion on the Han Dynasty’s“Biezhi”System

Zhao Hailong

Abstract：The unearthed bamboo slips show that the“Biezhi” political district has a relatively complete township
structure and a systematic system of official positions.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is not within the scope of Wangling
Fengyi and Duxiang, and it has actual jurisdiction, belonging to a special type of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with a rank
lower than the official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The unearthed bamboo slips reveal two types of “Biezhi”
political regions: one is downgraded from the formal county-level political region, and the other is separated from the
formal county-level political region. Both types of “Biezhi” political regions are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adjacent
counties. There are also two path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iezhi” political districts: one is to abolish them into
supervised counties, and the other is to upgrade them to formal county-level political districts. Based on the records of
unearthed bamboo slips and related materials,“Biezhi”was a permanent system in the Han Dynasty. Its main feature
was that before “Biezhi”, there was a “certain official” who supervised and managed it. The rank of “Biezhi” was
slightly lower than that of“certain official”, and it belonged to a branch of“certain official”, with a certain degree of
dependence on“certain official”. Various types of“Biezhi” systems had a certain jurisdiction and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gion.

Keywords：“Biezhi”；the special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the Changsha State；the unearthed bamboo
slips；the Western H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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